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重点课题
计 划 任 务 书
项 目 名 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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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 报  说  明

一、《计划任务书》经审核批准后，将作为项目计划执行和检查、评价及结题的依据。

二、项目负责人每年应按规定向教师发展中心书面报告研究工作进展、取得的成果、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情况。

三、项目计划执行期间所取得的有关研究成果、专著、论文、研究报告、总结及成果报道，均须标注项目名称和项目计划编号。

四、计划任务书内容应与项目申请书有关内容一致，表达要明确、严谨、字迹要清晰。

五、项目主持人及项目主要成员，不得自行调整。

六、本表一式三份，学院、教师发展中心和项目申请人各留存一份。
	一、本项目研究的内容、意义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

	


	二、预期研究成果

	1、发表论文      篇，专著      册（此项不得空缺）

2、其它：


	三、分季度进度安排

	


	四、项目组主要研究人员基本情况

	姓  名
	职  称
	所学专业
	项目中的分工
	所在单位
	签  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五、经费预算

	经费来源
	金 额
	支出科目
	预算数（万元）

	1．主管部门拨款
	
	1．科研业务费
	

	2．学校资助
	
	2．实验材料费
	

	3．自筹
	
	3．仪器设备购置费
	

	4．其它
	
	4．协作费
	

	
	
	5．管理费（5%）
	

	
	
	6．其它
	


	六、任务书签订各方意见

	项目负责人承诺：

    我与项目组成员将严格遵守《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教学研究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，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，按时报送有关资料，及时报告重大情况变动，对资助项目发表的论著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按规定进行标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审查意见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师发展中心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1
1

